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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2020年广州“两会”上，广州市政
协委员、 广州华侨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黄
洁薇计划重点关注消防车通道拥堵的问
题。在她看来，车辆乱停放堵塞消防车通
道、交通主干道，特别是单行道上两旁经
常停满车辆，严重影响了应急救援。

黄洁薇认为，目前缺乏消防监督平
台，难以及时反映消防问题。“出现了问
题，市民多是电话投诉，但由于社区里
的违停车辆数量多，消防部门对小区消

防车通道监督和执法难度大。”她指出，
除了对小区物管进行罚款外，也无法联
合公安、交管等部门对堵塞消防车通道
的社会车辆进行全面彻底清理，难以从
根本上解决隐患。

对此，黄洁薇建议，可建立消防安
全平台，通过公众号等宣传来增强人们
的安全意识，同时设置二维码，以便市
民对消防问题实时报料，并成立举报的
奖励制度。

此外，还可以进行网格化管理，消防
部门联同各大社区对消防进行网格化管
理，严格执行社区消防安全责任，定期派
出人员严格核查和监管消防情况， 特别
是加强中、 小网格监督人员对第一时间
发现消防违法现象的快速处理。 如发现
消防车通道太窄或被堵塞、 封闭的安全
隐患，务必尽快整改消防车通道，让消防
车能畅通无阻。 同时将情况上报消防部
门，作为日后监管的重点区域。

消防车通道为何屡“治”屡“占”？ 缺监管平台、权责不明晰、执法难常态成关键

“霸道者”将纳入信用体系
广州拟设电子警察严管

应急部消防局：
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
纳入信用体系

2019年12月12日，应急管理部消
防救援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明确消
防车通道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其
中提出，消防救援机构要督促、指导
建筑的管理使用单位或者住宅区的
物业服务企业对管理区域内消防车
通道进行维护管理。

同时，该通知将违法行为纳入信
用体系，明确表示，消防救援机构对
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拒不改
正的，或者给予罚款、拘留等行政处
罚，或者多次违法停车造成严重影响
的单位和个人，要纳入消防安全严重
失信行为，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和个人
诚信记录，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同时， 建立健全单位和个人占
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等严重失
信行为披露、曝光制度，依托“信用中
国”网站，依法向社会公开披露严重
失信信息，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
用，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广州市公安局：
考虑在消防车通道路段
设电子警察

消防车通道可否通过设置网络
监控系统来监察车辆违规停放问题？
广州市公安局给黄洁薇的协商咨询
服务活动复函称，目前对车辆乱停放
行为的执法方式主要有民警现场查
处、电子警察拍摄、4G警车拍摄、隐形
战车拍摄等，对车辆在消防车通道上
停放主要由民警现场查处。

下一步将在加大消防车通道乱
停放车辆执法力度的同时，加强对消
防车通道设置电子警察执法的研究，
对符合电子警察建设条件的消防车
通道路段优先考虑建设，进一步加大
违法停放车辆的处罚。

部门回应

� � � �新年伊始， 广东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发布的一道消防车通道“禁占令”，再次引发社
会各界对这一“生命通道”的关注。近年来，一边
是因消防车通道被占导致救灾延误的事情时有
发生， 另一边是有关消防车通道占用整治的法
规条例陆续出台，但“霸道者”却仍然屡“治”不
改，这是为何？

政协委员、 行业专家等在接受新快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缺监管平台、权责不明晰、执法难
常态是消防车通道屡“治”屡“占”的三大关键原
因，不仅要联动各部门与群众共治共管，更要进
一步完善明确有关主体的相关权责。 值得关注
的是， 应急部消防局已发文明确将占用堵塞消
防车通道行为纳入信用体系。 而广州市公安局
则表示， 下一步将对符合电子警察建设条件的
消防车通道路段优先考虑建设。

� � � �私家车是消防车通道占用的“主角”
之一。在黄洁薇看来，消防车通道占用堵
塞的根本原因是停车位严重不足、 停车
费用过高、违停成本低，缺乏创新、科学、
人性的解决途径， 大多数车主宁愿违停
受罚都要见缝插针式地乱停乱放。

对于这一行为， 各方特别是物管、
车主，具有哪些权责？ 新快报记者了解
到， 这部分的内容在一些法规条例中，
已有明确。早在2018年提请广州市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的 《广州市消防条例
（草案）》，即明确了“消防车通道维护实
行管理责任人制度：有物管的建筑物责
任人为物管企业， 没有的则是全体业
主；村内的为村民委员会”。

而1月3日广东省消防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发布的《关于禁止占用、堵塞消
防车通道的通告》（下称《通告》），则明
确指出，建筑的管理使用单位或者住宅
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对管理区域内消防

车通道应落实维护管理职责，包括划线
设牌、巡查检查、宣传教育等。

然而，在2017年举办的《广州市消
防规定（草案）》立法听证会上，有物业
管理者表示， 有关条例规定了物管的
“责任”，却没有赋予相关“权利”。 换言
之，物管不具备处罚权，日常管治效果
甚微。

在这方面，《通告》如此规定：物管
一旦发现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
的行为， 应当及时进行制止和劝阻；对
当事人拒不听从的，应当采取拍照摄像
等方式固定证据，并立即向消防救援机
构和公安机关报告。

“物管公司在维持消防车通道畅通
上应做好协助的角色， 而无法强制业主
如何行事， 只能不断提醒业主不要占用
通道。”全程参与《广州物业管理条例（征
求意见稿）》修订过程的广州电大教授黄
安心指出，不能无限延伸物管的责任。其

建议， 政府可通过协议的方式向物管购
买服务，委托物管进行监督检查。

民进广东省委会常委陈丽霞则认
为，针对物管方没有执法权、难以开展
监督的问题，建议对全省的物业管理办
法进行修改，赋予物管在到公安部门备
案之后，进行锁车、处罚的权力，罚款收
入用于公共支出。

至于车主个人违停占道的行为，黄
安心指出，这属于侵占社会资源，侵害
公众利益的行为， 应视为侵犯公共安
全。 如因占道延误了救助，则应视为引
发问题的因素之一，由事主承担一定赔
偿责任，并纳入信用管理。

黄洁薇也提出，“霸道” 行为应纳入
社会信用体系。“扣分有些人不怕的，他
们会去买分，只有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影
响到购房、 买车， 他们才会真正去想办
法。否则就算有车位可以停，有些人还是
会贪方便和便宜停在小区通道上。 ”

� � � �为何消防法规对占用消防车通道
行为已有惩治规定，占道行为还是屡见
不鲜呢？“最大问题还是执行难，消防部
门没法对车辆进行执法，交通部门没法
管小区里的通道，物管也没有执法的权
力。 ”黄洁薇分析道。

因此， 她建议成立专项整治小组，
联合消防、住建、交通局、城管等有关部
门共同执法，对非法占用、堵塞、封闭消

防车通道的行为进行定期专项整治，对
违法的个人和单位严格查处，对消防车
通道上违规加设的车位锁、路桩、石墩
等强制拆除。

此外，要在全市各区域及路段设置
消防车通道及相应标识，特别在关键路
段树立违停警告牌。在消防车通道附近
设置网络监控系统，并在电子导航增设
违停区域的提示，通知车主在限定时间

内开走车辆，否则会被作拖车处理。
在此前《广州市消防规定（草案）》

立法听证会上，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防
火监督处高级工程师李梅玲亦表示，一
些围墙内的小区道路成为执法空白。小
区物业不具备执法权，一旦对乱占消防
车道的车主进行罚款，消防的处罚程序
复杂，人力不足，执法成本太高，因此希
望下一步能引入交警联合执法。

3问题 ：执法难常态
建议：多部门联合加大执行力度，安装监控系统智能执法

2问题 ：权责不明晰
建议：备案后赋予物管处罚权，将占用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1问题 ：缺监管平台
建议：建立消防安全平台，消防联合社区网格化管理

■汇景新城针对消
防车通道设置了专
门的摄像头， 实时
监控消防车通道是
否被占用。


